
 

 
 

川人社函〔2021〕868 号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技能人才状况评

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地予以高度重视，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做好相关统计评估工作。 

一、统计来源说明 

（一）获得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技能人才数量。 

评估来源：根据本地对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人员进行查重去重（即以身份证唯一性，取得最高级别证书，

同一身份证不同工种不同级别的证书只统计一次）后，进行实名

统计。 

（二）在实际工作中从事技能岗位工作，具有与五级（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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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

级技师）相应技能水平的技能人才数量。 

评估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1.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具有相应技能水平的人员。 

2.参加相应等级职业技能培训合格的人员。 

包含技工院校以初、中、高级、预备技师、技师为培养目标

取得毕业证书的人员；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劳务品牌

培训、返乡创业培训中初、中、高级、技师、高级技师培训班培

训合格人员。 

3.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技能岗位工作的人员。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

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人社部发〔2020〕96 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特级技师评聘试点工

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66 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

通实施方案>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1〕61 号）文件精神，

原则上高级工对应助理工程师，技师对应工程师，高级技师对应

高级工程师。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人员： 

（1）取得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群众文化）、

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员级、助理

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从事技能岗位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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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房地产估价师、造价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验船师、注册计量师、

注册测绘师、注册会计师、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

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港航）、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注册环

保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建筑师、建造师、出版、计算

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通信、机动

车检测维修、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工程咨询（投资）、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审计专业技术资格、统计专业技术资格、经济专

业技术资格、翻译专业技术资格、质量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初级或二级，中级或一级或不分级的，高级），从事技能岗位

工作的人员。 

4、参加以相应等级职业技能标准为命题依据的职业技能竞

赛，取得优胜以上名次的人员等。 

二、评估反馈 

请各地按照上述要求完成评估后形成评估报告（其中农民工

技能人才状况评估情况单独报送），并填写技能人才状况评估反

馈表（附后），纸质盖章评估报告及反馈表原件和电子版于 11 月

22 日前报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等级认定管理部。 

联 系 人：涂文利                                       

联系电话：028－8612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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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技能人才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指标 类别 总数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截至 2021

年底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取得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其中：2021

年度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取得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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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相应技能水平的技能人才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类  别 指标 总数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预备技师） 
高级技师 

技工院校毕业生 
截至 2021年底             

其中：2021 年度             

就业技能培训合格人员 
截至 2021年底             

其中：2021 年度             

创业培训合格人员 
截至 2021年底             

其中：2021 年度             

劳务品牌培训合格人员 
截至 2021年底             

其中：2021 年度             

返乡创业培训合格人员 
截至 2021年底             

其中：2021 年度             

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从事技能岗位人员 

截至 2021年底             

其中：2021 年度             

相应等级国标为命题依据的职业
技能竞赛优胜以上名次人员 

截至 2021年底             

其中：2021 年度             

其他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具有相应技能水平人员 

截至 2021年底             

其中：2021 年度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